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第二届大学生
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
    学院为了丰富同学的课余文化生活,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，促进班级交流，提高班级凝聚力。定于2016年12月23日（星期五）举办“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第二届大学生田径运动会”。 一、活动主题
“弘扬体育精神，展示运动风采”
二、组办机构
    主办: 学生处 训练处
    承办：田径专项部 
    协办：学生会
三、比赛时间
    2016年12月23日（星期五）      
四、比赛地点：
    西区田径运动场
五、参赛对象
    全日制在校高职学生（大一、大二年级）
 六、比赛项目（接力项目每班男女限报各一队）
   男子组：100米 200米 400米 1500米 跳远 跳高   
            4×100米接力赛  4×400米接力赛
 女子组：100米  200米  400米  800米  跳远  跳高  
4×100米接力赛4×400米接力赛
七、参赛方法：
  （一）本次比赛以班级为单位组队报名参赛，
（二）报名班级（队）限报领队1名、教练员1名，男、女运动员各10人。

（三）每班每个项目限报两人，每人限报一项（接力项目除外）。
八、参赛资格：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必须具有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学籍，以学籍为依据，代表所属班级报名参赛。严禁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出取消比赛资格，通报批评。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比赛检录时必须出示学生证原件（经验证无误方可参赛。
（三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表现良好、思想进步、文化课成绩合格，并经医院（校医室）体检证明身体健康的在校学生。

十、报名办法：
（一）各参赛班级于2016年11月  日前在        网（网址：       ）按规定填报相关资料进行报名。

（二）各参赛班级网上报名后，在报名平台分别将报名表和资格审核表打印1份，交学生处办公室，
联系人：       电话：      。逾期报名，以不参加论。
十一、竞赛办法：
（一）执行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规则。

（二）跳远项目各跳（投）3次，径赛项目100米采取分预赛、决赛，其他项目一次性进行决赛。

（三）各比赛项目提前20分钟检录

（四）每项报名不足3人，则取消该项比赛。
十二、录取名次及计分方法：
（一）单项与接力均取前8名，单项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接力双倍计分。报名不足6人（队），则全部录取名次。
（二）各班级以名次得分计算团体总分排列名次。总分相同，则以单项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，以此类推。

十三、奖励办法：

团体奖励前8名，单项奖励前8名。
十四、体育道德风尚奖： 
（一）设“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”奖，大会评选若干名（占参赛运动队30%）。
（二）设“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”奖，每单位评选1名运动员。

十五、领队会议：

（一）各参赛班级于2016年11月  日（星期  ）上午：     在     召开技术会议，请各参赛派领队或一名负责人参加。

（二）参赛班级需在会上确定参赛队员及项目。
十六、比赛在塑胶跑道上进行，请各班级自备钉鞋
（钉长不超过9毫米）。

十七、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。
十八、跳高起跳高度：
男子组：

	跳高/厘米
	5
	4
	
	

	起跳高度/米
	1.40
	1.60
	
	


女子组：
	跳高/厘米
	5
	4
	
	

	起跳高度/米
	1.10
	1.40
	
	


十八、领导机构
（一）竞赛组委会

主任委员：黄德敏

副主任委员：张敏玲、黄建新、冯宁

委员：学生处
（二）仲裁委员会
主任委员：林斌

委员：丁宁涛、张永春
（三）竞赛部

总裁判长：赵中义
田赛裁判长：

径赛裁判长：
（四）裁判员：
（五）场地器材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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